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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云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调整23 项行政权力

事项的决定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有关单位：

现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23 项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云政发〔2020〕31号）转发你们，结合我州实际，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各县市、州直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对我州涉及取消的6项行政权力事项，要严格按照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抓好落实，避免出现管理真空；要积极主动进行上下级之间的工作对接，确保监管措施贯彻落实到位。

二、各县市、州直有关单位要在政府网站、政务服务大厅及时公布涉及调整的行政权力事项以及事中事后监管措施，调整公布部门权责清单，同时加强宣传解读和督促落实。


2020年12月4日

抄送：州工信科技局、州公安局、州生态环境局、州交通运输局、州

农业农村局、州卫生健康委、州市场监管局、州广电局、州林

草局、州政务服务管理局。



